第1章 總則
1351001-信1-信託之定義-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-101-07-24-10103106040 號
第 1 條 （信託之定義）

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

【行政函釋】

1559001-信1-信託法第 12 條等規定參照，所稱「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」係指受託人因管理、處分信託財產，而由他人取得之權利，是受託人如因執行信託事務就信託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第三人，該第三人因此取得抵押權自屬上述所指，而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。-101-07-24-10103106040 號
